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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 忠 修

鐵 穆 爾

台灣現代詩

《鑄劍》五題議

在場：對非非而是「是」的深入勘探

枕頭

快把自己做大

我調侃

政論篇 / 家電篇 / 金門篇

逃亡者手記（三）

每冊 ： NT$ 250元
戶名 ： 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
帳號 ： 50037997

主辦者　郭氏文化基金會
發行人　房春陽

社長兼總編輯　郭　楓

副  總  編  輯  周春塘

副　 社 　長　林啟超

文  字  編  輯  吳稚嫻

新地顧問

　王　蒙、王潤華、馬　森
　瘂　弦、陳若曦、謝　冕
　劉再復、艾克拜爾‧米吉提
　楊毅周

社務委員

　李瑞騰、施　淑、許達然
　陳平原、陳思和、陳昌明
　周春塘、陳義芝、張抗抗
　楊　渡、詹　澈、閻連科

編輯委員

　江自得、阮美慧、林建法
　吳明益、封德屏、楊　翠
　劉劍梅、鴻　鴻、鄭炯明
　陳　列

封面設計

　陳　昀

新地文學理事會主管

《新地文學》季刊社承辦

第一、根本原則

不論作品持守何種文學理念，但憑文章質量為取稿標準。儘管觀點

不同，我們兼容並包。不論是大師或無名人物，同等對待。

第二、內容原則

超越黨團、流派、地域、族群等關係。以獨立自主之筆：論文識見

深刻，評人事理真實；述史正反具呈，我們一定原樣刊登。

第三、形式原則

深入淺出，是最高的評論形式。邏輯謹嚴，語言精準，是最高的評

論藝術。無意義的顯耀，非必要的徵引，於文無益，而又害之。

第四、排拒原則

觀念狹隘、意氣衝動、人身攻擊之文；捧人揚己、此唱彼和、應酬

交際之文；凡無聊感嘆、隨談之文；混洧是非之文；敬謝不敏。

我們期待：主題高尚開闊、內容有血有肉、形式完整、語言鮮活的全

球華文文學創作作品，詩、散文、戲劇、長中短篇小說，一律歡迎。

附告：1. 本刊非營利，艱困維持出版，無法支付稿酬。
　　　2. 來稿留用，於十天內奉告，過期請即另行處理。
　　　3. 請寄：newland.mag@gmail.com。
   rylans0513@gmail.com。

《新地文學》編輯部謹啟

新地文學取稿原則




